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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46 号 

 

 

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半年报”）

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半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、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分别为 12,401.79 万元、

-26,041.42万元，同比分别下降 71.34%、18.41%，。你公司 2022

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1,001.46万元，同比

下滑 164.88%；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7,211.55 万元，较期初

下降 26.84%，其中受限金额为 5,745.03万元；短期借款和一年

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 190,201.22 万元。此外，你公司已逾

期未偿还的有息借款期末余额为 116,553.05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近年来主营业务经营状况、收入结构变化情况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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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净利润持续为负、报告期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，并分业务板

块分析你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

拟采取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安排，并提示相应风

险。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及货币资金余额下滑、

资金受限情况、一年内到期有息债务规模较大且存在大额逾期债

务等，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实际可动用资金情况、短期及长期偿

债能力，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并充分揭示流动

性风险。 

（3）2022 年 6 月 30 日至你公司财务报表披露日，你公司

新增 1笔逾期债务，涉及金额为 15,202.54万元。请说明新增逾

期债务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（如适用），并

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逾期债务。 

2.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、多家控股子公司于 2021 年被列为

失信被执行人。其中，实际控制人因为你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

而产生连带清偿责任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
义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及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后对你公司生产

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，是否出现生产经营停滞、融资受限等情

形，相关子公司是否为你公司重要子公司，你公司消除上述影响

的应对措施。 

（2）实际控制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对你公司相关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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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担保责任的具体情况及原因，实际控制人相关行为是否符合

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

4.1.1条的规定，并说明你公司已采取措施的具体情况及相关进

展。 

3.你公司 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上半年应收款项（包括

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、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）期末余额占营

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76.58%、545.21%、3,135.20%，且应收款

项账龄较长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主营业务模式、信用政策、结算条款等说明应收

款项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原因，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

策的情形，期后回款情况，以及对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影响。 

（2）说明账龄较长的应收款项的主要交易对方及其信用风

险、款项性质、账龄较长的原因，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及计提坏

账准备的具体情况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规。 

4．你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《京蓝科技 2021 年年

报问询函回复》显示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滨海农商行”）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，起诉包括你

公司子公司北方园林在内的多名相关方。一审判决，北方园林等

相关方在担保范围内对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

全部欠款（含贷款本金 8700 万、利息 454.38 万及复利、罚息）

承担连带给付责任。北方园林不服一审判决，提起上讼被驳回，

且滨海农商行已经申请强制执行。你公司已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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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申请再审，请求改判判决结果，并取得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》。由于再审结果可能使得强制执

行发生改变，北方园林承担担保责任事项尚不明确。请你公司说

明上述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，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子公司承担担

保责任及对你公司将产生的影响，你公司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，

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5.半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作为被告涉及多起诉讼（仲裁）案件，

涉及金额约为 6.79 亿元，部分诉讼（仲裁）已审理完毕并出具

判决结果，其中多起诉讼案件判决你公司履行赔偿，但你公司预

计负债期末余额为 0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针对诉讼（仲裁）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

的依据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（2）你公司及子公司京蓝沐禾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浙商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起诉，涉及案件金额约为

9,882.59 万元，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2 月 18

日下达开庭传票；你公司子公司北方园林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被

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起诉，涉案金额约为

12,641 万元，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

下达开庭传票。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就上述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（如适用）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0 月 14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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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10 月 10 日 


